中共醴陵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文件
醴委振组发〔2023〕4号

中共醴陵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关于下达2023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第二批）的通知

各镇党委、人民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市直各相关单位：
根据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办法和工作安排，经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审批，现将2023年度中央财政衔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第二批）下达给你们。本次计划共安排项目49个，1091.12万元，其中产业发展项目42个，685.02万元，乡村建设行动项目5个，120万元，巩固三保障成果项目1个，193.95万元，公益性岗位项目1个，92.15万元，；对于计划安排项目，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核实核准建设内容及规模，原则上不得变更，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变更的，按相关程序办理。
联系人:冯兴 23309539    
附件：醴陵市2023年度中央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表（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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